
 112年高點․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2年高點․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1 

《地方政府與政治》 
一、 立法院於112年5月通過修改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明訂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曾犯製

造、運輸、販賣毒品、槍炮與洗錢，及收受使用財源不明等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者，終身不

得參選等規定。這次修法對於臺灣地方政治生態造成相當衝擊，請從選舉動員、政治結盟，以

及政治與社會關係三個層面，根據近年黑金政治的發展經驗，分析此次修法對臺灣地方政治生

態的衝擊。（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搭上今年公職人員選舉罷免修法的「排黑條款」，惟題目並非問修法內容，而是請考生進行

對地方政治的衝擊評估。由於法案甫通過實施，本題完全依賴考生如何分析，並沒有正確答案。

題示算是好心，指引三個分析層面：「選舉動員」、「政治結盟」及「政治與社會關係」，考生

依據此三個層面利用政治學與地方政府與政治相關的理論進行分析即可。本題難度不低，測試考

生分析能力的同時，又同時測試考生對於時事的關心和敏銳度。本題有水準且有鑑別度。 

 
答：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選罷法）近一次的修法稱之為「排黑條款」，亦即希望在政治中排除黑道

的參與。依據修法內容，針對有罪判決確定者，確實能排除其參與民選公職之選舉，然而黑金政治所說明的是

黑道透過金錢與政治間的掛鉤，如此龐大的勢力與錯綜複雜的網絡關係，且自1970年代與1980年代發展至今，

要透過單一次的修法裂解黑金政治，恐無法這麼樂觀。或許我們不會再看見如屏東皇帝鄭太吉狂言：「過高屏

溪，殺人無罪」，但是黑道遁入地方政治的黑暗處，持續發揮影響力，方是當今最大的問題。以下嘗試以選舉

動員、政治結盟及政治與社會關係三個層面，分析此次修法對地方政治之影響如下： 
(一)選舉動員層面分析 

1.動員者－排除黑道背景地方民選公職候選人： 
選罷法的排黑條款直接排除有黑道背景的人民參選，因此直觀的效益上，至少能確認動員者不能具有黑

道背景。然而，候選人是否曾經受到有罪判決確定，則屬於刑法與相關法律，以及司法體系的問題。 
2.被動員者－減少因黑金誘因動員之選民： 
若選罷法的排黑條款能真正起到作用，減低黑道與政治之間的關聯，未來地方民選公職候選人則無法利

用此一層關係在選舉時進行大規模動員，換言之，黑道們不會因為與政治人物的關係而在選舉中被動

員，但是，有錢能使鬼推磨，若地方民選公職人員能在選舉時大撒幣，如此仍難以排除「黑道成為走路

工」而被動員的可能。 
(二)政治結盟層面分析 

1.可能破壞地方的恃從主義（Clientelism ）： 
(1)過往臺灣地方政治因為選舉而充滿恃從主義，但近年來因為地方政府層級大幅度的改變，導致是從主

義的裂解，但少部分基層自治團體仍有此情況。基此，選罷法的排黑條款至少能排除「以黑道政治人

物為恩庇者（patron）的利益輸送關係」。 
(2)然而無法處理到的問題有二：第一，若黑道僅為顧客（client），那麼這種利益輸送仍然無法藉由排黑

條款避免；第二，現行地方利益團體在地方自治層級改變下，其與政治的關係轉變為「水平結盟」，

因此無法透過恩庇－恃從獲得利益對他們而言並無影響，他們只需要找其他背景清白的政治人物合作

即可。 
2.維持政治聯盟檯面上的清白： 
排黑條款排除了黑道背景的人民參選，對於地方的政治聯盟，至少能確定聯盟內的政治人物會謹慎面對

結盟對象，不僅不能與有黑道背景的政治人物掛勾，亦會謹慎排除黑道背景的「地方仕紳」或「地方利

益團體」。惟，此種清白可能僅止於檯面上，黑道可透過人頭、白手套或中間人，仍得於聯盟內維持一

定的參與，只是對於一般民眾而言，難以發覺內部有黑道勢力。 
(三)政治與社會關係分析 

1.黑道與政治的脫鉤？ 
排黑條款排除了黑道背景的地方民選公職候選人，但恐無法排除政治人物與黑道間的關係。例如時至今

日，在民主社會的臺灣，仍發生政治人物參加黑道擺設的宴席，甚至與其握手、把酒言歡的合照。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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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需偽裝成「商人」，奉上大把合法的與檯面下的「政治獻金」，在選舉花費如此高昂的情況下，政治

人物恐難抵誘惑。 
2.黑二代仍得參政以維持地方勢力： 
排黑條款無法排除的是具有黑道背景的二代，知名的如顏清標的兒子顏寬恆。雖然我們無法推定其會因

父親的黑道背景而傷害地方政治，然其所獲得的地方支持基礎乃是地方人民與黑道勢力所提供，換言

之，係其父親所打下的基礎，要以顏寬恆不回應地方人民甚至是黑道的需求，恐有悖於人際網絡關係經

營，其亦得以「回應選民需求」之話語而保障地方黑道的利益。此種情況背後所顯示的是，黑道只是遁

入地方政治黑暗中的更深處，以及過往黑金政治的勢力仍然持續，只是從檯面上消散爾。 
  地方的黑金政治並非如過往常見，但更多情況是政治人物與黑道間私下的交流及利益輸送所建立的合作關

係。這些情況形成的人際網絡或許能藉由排黑條款維持政治檯面上的乾淨，但黑道遁入更為地方政治更為陰暗

處，使得一般人民更難發覺黑金政治的影響。歐美國家人民對於政治人物的道德要求極高，但此舉在臺灣難以

看見，「選賢與能」似乎並不排除所謂的黑道，但隨著我國人民素養的攀升，人民若能更加緊盯其所委託的政

治人物，這才是對政治人物最大的課責。Who will watch the watchers，亙古以來難解的問題，「人民的監督」

才是最佳的藥方。 
 
【參考書目】 

1.陳明通（1995）。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月旦。 

2.翁立紘（2015）。民主化的不確定性與地方派系的調適：臺灣地方派系研究的發展與展望。民主與治理，

2(2)，67-82。 

 
二、 地方稅法通則以通過20餘年，雖賦予地方政府開徵地方稅權限，但實施多年對地方政府財政挹

注效果有限。請說明地方稅法通則所規定地方可以開徵的地方稅課有那些？造成徵收效益不如

預期的法制上、政治上與行政上的主要障礙有那些？（25分） 

試題評析 

第一個問號詢問可開徵的地方稅有哪些，這對考生應不困難，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寫太多太詳細，

以免占掉過多版面。第二個問題則具有難度，課本裡有許多對於地方財政困境原因的描述，此處

不能全部照抄上來，而須依據題示的三個層次：「法制上」、「政治上」與「行政上」，進行過

濾與分類，此處考生必須加入自己的思考推論進行敘述，才能寫出好的答案。 

考點命中 《112高普考地方政府與政治考前猜題》，高點線上影音學習youtube頻道，方彥鈞。 

 
答： 

地方稅的課徵必須依據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依該法所訂，地方政府能課徵之地方稅類型有：「特別稅

課」、「附加稅課」與「臨時稅課」。必須注意的是，課徵的主體、課徵的年限、課徵的項目、課徵年限與開

徵程序…等，於地方稅法通則內皆有詳盡的規定。那些規定確保了我國中央與地方財政的劃分，卻也顯示出劃

分的方式明顯具有單一制精神，地方政府課稅權力受到法律極大的限制；再囿於政治上與行政上的考量，導致

地方稅開徵的成效並不佳，對於地方政府財政挹注效果有限。茲依題示，分析如次： 
(一)地方政府可開徵之地方稅類型 

1.特別稅課： 
(1)直轄市政府與縣（市）政府依據自治需要得自行開徵，程序尚須擬定地方稅自治條例，送該地方立法

機關三讀立法程序公布實施。需注意的是，鄉（鎮、市）不得開徵特別稅課。實務上曾開徵的特別稅

課如砂石稅、噪音稅、環保稅等。 
(2)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訂有4款特別稅課排除的課徵事項，同條第3項亦排除已課徵貨物及菸酒稅之

貨物。特別稅課課徵至多4年，屆期若欲繼續課徵，需再行自治條例立法程序。 
2.附加稅課： 

(1)指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為辦理自治事項，充裕財源，除關稅、貨物稅及加值型營業稅外，得就

現有國稅中附加徵收之稅課。程序尚須擬定地方稅自治條例，送該地方立法機關三讀立法程序公布實

施。需注意的是，鄉（鎮、市）不得開徵附加稅課。 
(2)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訂有4款附加稅課排除的課徵事項。附加稅課課徵至多4年，屆期若欲繼續課

徵，需再行自治條例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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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臨時稅課： 
(1)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因應地方自治之需要，經地方議會議決程序，舉辦臨

時性質之稅課，其用途須受專款專用之限制，例如營建剩餘土石方臨時稅課、景觀維護臨時稅課。 
(2)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訂有4款臨時課排除的課徵事項。臨時稅課課徵至多2年，屆期若欲繼續課

徵，需再行自治條例立法程序。 
(二)收益不佳的障礙 

1.法制上： 
(1)我國稅制明顯屬於單一制，整體稅制由國家所立之法律進行管控，再授權地方政府自行訂定自治條例

課徵地方稅。地方稅法通則明訂地方政府能課稅之種類為特別稅課、附加稅課與臨時稅課，且又排除

許多項目課徵對象，因此對地方政府課徵地方稅進行了極大的限制。 
(2)再者，地方稅法通則規定地方稅的稅率原規定稅率上限30%為界線，不得調高超過該範圍。此限制了

地方政府自行決定稅率之權力。 
2.政治上： 

(1)地方稅之開徵須擬定自治條例經地方立法機關三讀法完成公布，且須報請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與行

政院主計處備查。然而，地方政府開徵地方稅係對人民財產的一種剝奪，地方民意代表有時不管稅開

徵是否合理或具有公益性，而是只要徵稅，他們就極力反對，導致地方政府無法順利通過地方稅自治

條例。 
(2)不只地方民意代表極不情願開徵地方稅，地方行政首長因具有民意基礎，也較傾向不開徵地方稅，除

非有地方極力贊成的聲音。甚至有時將地方稅開徵事宜推給地方立法機關不立法，導致地方行政機關

與地方立法機關互踢皮球，最後無疾而終。 
3.行政上： 

(1)假若地方稅自治條例的草擬由地方行政機關發動，其將面對地方各種意見湧入，有些贊成有些反對，

這些草擬法案的過程都將增加行政機關的作業量，因此，地方行政官僚是否能適時地擬定出地方稅自

治條例，恐有疑義，有時拖著拖著，政策之窗（policy window）稍縱即逝。 
(2)基於理性思考，地方行政官僚將會計算假若開徵地方稅，預計能增加得稅收有多少，若能增加的稅收

僅九牛一毛，那麼何苦耗費大量行政成本進行草案擬定，甚至通過之後尚須執行。 
 
【參考書目】 

丘昌泰（2020）。地方政府與政治。三民。頁268-272。 

 
三、 依照司法院釋字第498號解釋，我國「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間依法並有權責制衡關

係」，與其他國家地方立法與行政關係不盡相同，若以美國地方的議會／市經理制為例，請從

行政與立法權責關係比較我國地方自治組織制度特徵與美國議會／市經理制的差異。（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難度較低，係傳統的考古題，110年地特三等曾經出現。第一段可簡述市經理制，定義名詞並

擴充版面；第二段，掌握兩種制度立法與行政權責差異，分點論述即可。 

 
答： 

美國市體制依據國內學者的分類約莫有四種，其中一種為市經理制（city manager），若依行政和立法權的

關係而言，其屬於權力一元制（union of powers），所謂的一元是指權力集中。市經理制的權力集中於市議

會，市議會具有政策決定權，並且選任一位市經理負責地方行政事務，市經理必須對市議會負責。反之，我國

地方政府係採取權力分立制（separation of powers），行政權和立法權相互獨立，地方行政首長與地方民意代

表皆由人民選舉產生。以下茲就市經理制與我國地方政府制度之立法與行政權責關係，分析如次： 
(一)市經理制 

1.權力集中於議會： 
市議員由民選產生，雖然選區的利益不同，但卻擁有著相同的權力，其主要的任務是決定政策、制定法

規、選任市經理，因此市議會所決定的是政治事務，必須對選民負責。 
2.市政專才： 
為了讓行政事務能夠順利推動，聘請市經理掌握市政管理，其所執行的是行政上事務，乃按照市議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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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辦理，因此他無須對選民負責，但需負起行政責任以對議會負責。市經理為推動市政勢必要選任自

己信任的局處首長。 
3.虛位市長： 
此制度下通常有一位市議會選任出的市長，但其僅為名義上的首長，係市議會之主席及舉行典禮之代

表；緊急狀況時可指揮警察，維持治安。 
(二)市經理制與我國地方政府自治組織之行政立法權責比較 

1.市經理制權力一元制，我國地方政府權力分立制： 
(1)市經理係屬權力一元制，地方政府的權力集中在民選出的市議員手中，其負責決定政治事務、選任市

經理與市長，且由於是民選產生，必須對選民負責。 
(2)我國地方政府則是權力分立制，行政權與立法權相互獨立，並無隸屬關係。 

2.市經理經對議會負責，我國地方行政首長對人民負責： 
(1)市經理被議會選任負責執行行政事務，因此其必須負起所有的行政責任，由於其為市議會所選任，因

此對於行政事務必須對議會負責。 
(2)我國地方政府的行政首長係由人民所選出，接受人民的委託管理公共事務，因此其必須對選民負責；

同理，地方議會的民意代表亦須對其選區內的選民負責。 
3.市經理隸屬議會，我國地方行政首長受地方議會監督： 

(1)市經理由議會所選任，又對議會負責，兩者之間屬於從屬關係，若市經理做得不好，議會有權將其撤

換。 
(2)我國地方政府的行政權與立法權是相互獨立，行政權負責行政事務，而立法權負責監督行政權。 

 
【參考書目】 

丘昌泰（2020）。地方政府與政治。三民。頁172-176。 

 
 

四、 依相關法制規定，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應如何貫徹自治監督？如果地方行政首長違反地方制度

法之規定，中央政府要求地方首長遵守地方制度法的監督程序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用實際問題包裝舊考點，即國家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之監督類型，中央政府能行使的監督權

自包含行政、立法、司法、考試與監察。第二個問題則是轉到了上級自治監督機關對地方行政首

長的監督，此即對人的監督，再次把類型列出來並寫清楚即可。本題實際上難度普通，但典委把

題目包裝過後，看起就像是一個難解的實際地方自治問題，既然是地治問題，回到地方制度法一

定都找得到答案。 

考點命中 《112高普考地方政府與政治考前猜題》，高點線上影音學習youtube頻道，方彥鈞。 

 
答： 

我國地方政府基於憲法與法律之授權而具有一定的自治權，然自治權的行使並非毫無限制，在制度保障說

的基礎下，該理論認為地方政府的自治權係由國家所授予的，故地方政府行使自治權自應受國家監督。又我國

係五權憲法，國家被劃分成為五個權力：行政、立法、司法、考試與監察，依據地方制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國家的五權對於地方政府均有監督權。假若中央政府希冀透過自治監督以促使地方行政首長遵守地方制度

法，手段有：停止職務、解除職權與懲戒。茲就題示，分析如次： 
(一)中央對地方政府的自治監督 

1.立法監督： 
所謂立法監督是上級立法機關以立法權規定下級政府之制度，或賦予相當的職權，使其組織及職權之行

使獲得合法的依據，並使其不得超越上級立法之範圍，例如法律保留原則、法律優位原則。 
2.行政監督： 
係指上級行政機關對於下級地方政府之業務進行監督，以行政程序進行督促或考核。例如地方制度法第

75 條，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之自治事項和委辦事項的撤銷、變更、廢止、停止其執行；同法第 76 條，上

級機關對下級機關之應作為而不作為的代行處理；第 78、79 及 82 條，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的人員予以

停職、解除職務或派員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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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司法監督： 
即司法機關以解釋權、訴訟權及懲戒權對各級地方政府行使之監督。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訂有自治法規的

法位階效力；同法第 75 條第 8 項，自治事項有無違背憲法、法律、中央法規、縣規章發生疑義時，得聲

請司法院解釋之；同法第 84 條，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適用公務員服務法；其行為有

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情事者，準用政務人員之懲戒規定。 
4.考試監督： 
地方政府的人事受到考試院管制，即考試院對於各級地方政府有人事監督權，任用、銓敘、級俸、陞

遷、保障、撫卹、退休…等，皆受中央機關所限制。 
5.監察監督： 
監察院對於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認為有失職或違法情事，得提出糾舉案或彈劾案，如涉及刑事，應移

送法院辦理。監察院設有審計部，掌管財務審計權，足見監察院除對地方政府之公務員有監察權，對地

方政府財政亦有監督權。 
(二)中央對地方行政首長的監督程序 

1.停止職務： 
係一種使民選地方行政首長雖仍保有其身分，卻於一定期間內暫停職務行使權，並停發薪給。若地方行

政首長有地方制度法第 78 條第 1 項各款停職事由，上級自治監督機關得對地方行政首長停止職務。 
2.解除職務： 

(1)即上級政府對於下級政府議員及首長有違法、失職或其他法定原因者，得解除其職務或職權的一種權

限，屬於地方制度法上「去職」，受解除職務處分者，其原有法定身分喪失。 
(2)地方行政首長若有地方制度法第 79 條第 1 項各款是由，例如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犯內亂外患或貪汙

罪，經判刑確定…等；又或是有地方制度法第 80 條規定之無法執行職務之情況，上級自治監督機關得

對地方行政首長解除職務。 

3.懲戒： 
(1)地方制度法第 84 條規定，地方行政首長適用公務員服務法，其行為有違法、弛廢職務或其他失職情事

者，準用政務人員懲戒規定。所謂的政務人員懲戒規定系指公務員懲戒法之政務人員懲戒規定。 
(2)次依公務人員懲戒法第9條規定，該條第1項訂有9款懲戒處分，惟同條第4款規定某些處分不適用於政

務人員。因此，依據前述法條，地方行政首長若遭上級自治監督機關依該法懲戒，可能遭受的懲戒處

分為：免除職務、撤職、剝奪或減少退休（職、伍）金、減俸、罰款、申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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